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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

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台貿段 1254 地號等 65 筆(原 53 筆)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
 

拾、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10-3捐贈公益設施 (公共托育服務空間) 一層面積計算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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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10-4捐贈公益設施 (公共托育服務空間) 二層面積計算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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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

二、●五、申請更新單元之整體規劃設計對於都市環境品質、無障礙環境、

都市景觀、都市防災、都市生態具有正面貢獻，或採智慧型建築設計，

其標準高於都市計畫、消防、建築及相關法令規定之容積獎勵者 

依「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」第五點規定：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，申請更

新單元之整體規劃設計對於都市環境品質、無障礙環境、都市景觀、都市防災、都市生態具有

正面貢獻，或採智慧型建築設計，其標準高於都市計畫、消防、建築及相關法令規定之容積獎

勵者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

﹙一）A1：設計建蔽率： 

建蔽率符合下列規定，且綠覆率達百分之六十以上，且綠覆率：綠覆

面積 / （實設空地面積－騎樓－迴廊－私設通路－基地內通路－無遮簷人

行道）×100％≧65％。 

綠覆率=2,105.88 ㎡/(2,563.27-131.93)×100％（詳圖 10-5）。 

=2,105.88 ㎡/2,431.34 ㎡×100％ 

=86.6％≧65％ 

 

 

 

 

 

基地使用面積＝4,256.01 ㎡ 

設計建築面積＝1,692.74 ㎡（詳圖 10-6） 

法定建蔽率＝50％ 

設計建蔽率＝設計建築面積/ (基地使用面積－現有巷道面積) 

＝1,692.74 ㎡/ (4,256.01 ㎡-0) 

＝1,692.74 ㎡/4,256.01 ㎡ 

＝39.77% 

B＝法定建蔽率－設計建蔽率＝50％－39.77%＝10.23％ ≧ 10％ 

故擬申請獎勵法定容積 3%，為 383.04 ㎡（＝12,768.03 ㎡ × 3%）。 

 

 

 

 

 

B＝法定建蔽率－設計建蔽率 

〔本款設計建蔽率之計算：建築面積／（基地面積－現有巷道面積）〕 
獎勵額度 

B ≧ 10% 獎勵法定容積 3% 

B ≧ 15% 獎勵法定容積 5% 

B ≧ 20% 獎勵法定容積 7% 

B ≧ 25% 獎勵法定容積 9% 


